附件2  

相关概念含义

1.经济或相关专业中级职称：指经济师、会计师、审计师、统计师职称，以及房地产估价师、房地产经济人、矿业权评估师、资产评估师、税务师、造价工程师、招标师、价格鉴证师、物业管理师、国际商务师、管理咨询师和工程咨询（投资）、土地登记代理人、企业法律顾问、银行业专业人员中级资格等职业资格。

按照人社部通知，取得准精算师职业资格证书，可对应中级经济师职称，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；取得正精算师职业资格证书，符合高级经济师职称申报规定的学历、年限条件的，可直接报名参加高级经济师职称评审。
2.学历（学位）：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学历（学位）。

3.大中小型企业：参照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印发〈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〉的通知》（国统字〔2017〕213号）的标准划分。

4.主持：指单位法定代表人、分管生产管理、经营管理等经济管理类工作的单位负责人。

5.主要骨干：指具体承担项目的调研、立项、项目实施、综合研究报告的编写等工作的负责人或具体从事生产管理、经营管理等某一方面工作的负责人。

6.主要完成人：指奖项、项目（课题）的牵头负责人或主要参加者，须位于前三名。

7.论文：指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经济专业学术文章，其内容除正文外一般包括摘要、关键词、注释、参考文献等，期刊必须有CN和ISSN刊号。手册、论文集、增刊、专刊、特刊、论文刊用通知、用稿清样等均不能作为参评论文。

8.所称“以上”“以下”均含本级，如：“2项以上”含2项，“县级以下”含县级。
9.所称“市委”“市政府”均指设区市市委、设区市市政府，所称“市级”均指设区市市本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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